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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满意地注意酗国际法委员会为提高其效用设

立了一个工作方法工作组以及委员会的报告第六章 D

节所载蚕员会对其工作程序和方法的结论和意向；

5. 滑国际法委员会，

(·) 蝗续审查如何规划其成员任期内的活动，

同时考虑到在草拟关于特定专题的条款草案方面尽量

取得最大进展的相宣性 l

(b) 进一步审议其工作方法的所有方面，同时

考虑到交错审议某些专题可能有助于实现上述第 3 段

中所提及的目标，并有助千第六委员会更有效地审议

其报告；

(C) 在年度报告中就每一项专题指出各国政府

在第六委员会或以书面形式表示过意见的那些对委员

会继续其工作特别有益的问题；

6. 蕙议继续努力改进第六委员会审议国际法委

员会报告的方式，以便就委员会的工作向其提供有效

指导，井为此决定第六委员会应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

议开始之际举行碰商，除其他外，包括碰商设立一个

其性质和任务有待决定的工作组，在辩论国际法委员

会报告期间内举行会议，以便对委员会议程上的一项

或多项专题可集中进行讨论；

7. 注聿删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第 243 段对会期

长度问题所作的评论，并表示，由千国际法编纂和逐

渐发展工作上的规定，以及委员会议程上各项主题的

重要性和复杂性，其惯常会期宜予保持； 88 

8. 重申其以前关于加强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编纂

司的作用以及有关编制国法委员会简要记录和其他文

件的各项决定 I

9. 歙促各国政府以及在适当情况下敦促有关国

际组织，尽可能充分而迅速地以书面形式响应国际法

委员会的请求，对委员会的问题单提出评论、意见和

答复，井对其工作方案的各项专题提供材料；

10. 又歉促各国政府充分注意国际法委员会通

过秘书长转递的要求，即在 1988 年 1 月 1 日前就委

员会一读通过的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条款

一-
“见策 38l5(XXIX)号决议，第 5 段．

草案“以及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

的地位的条款草案“提出的评论和意见；

11 . 请秘书长及时增订 1971 年国际法概览“并

将增订本送交国际法委员会，同时考虑到今后每五年

增订一次的相宜性；

12. 重咖希望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同其工作与国

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有关的政府间法律机构加强合

作；

13. 希蟹继续在国际法委员会各届会议期间同

时举办讨论会，使愈来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有

机会参加这些讨论会，并呼吁有此能力的国家为举办

讨论会提供迫切需要的自愿捐款；

14. 请秘书长将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关于国际

法委员会报告的辩论记录转交该委员会注意，同时编

制和分发辩论情况的专题摘要．

1987 年 12 月 7 日

第 94 次全休会议

42/157.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

特别委员会的报告

大会

圆顾其设立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

员会的 1975 年 12 月 15 日第 3499(XXX)号决议及后

来各届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，8'l-
“见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四十一届会议，补缠第 10 号》

(A/4 1/ 10), 第二章 D 节．

“同上，第三章 D 节．

"《国际法委员会年鉴， 1971 年》，第二卷（第二部分），联

合国出版物，销售品编号，E ． 72.v.6(P邕r t (II)),A/CN.4/245

号文件．

“1976 年 11 月 29 日第 3 1/28 号、 1977 年 12 月 8 日

第 32/45 号｀ 1978 年 12 月 16 日第 S3/94 号、 1979 年 12 月

17 日第34/147 号、 1980 年 12 月 15 日第 35/164 号、 1981 年

12 月 11 日第 36/122 号. 1982 年 12 月 16 日第 37/144 号、

198S 年 12 月 19 日第 38/141 号、 1984 年 12 月 13 日第39／眵

号、 1985 年 12 月 11 日第 40/78 号决议和 1986 年 12 月 3 日

第 4 1/83 号决议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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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到秘书长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、 88 第三十九

届、“第四十届、“第四十一届、“和第四十二届“会

议的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，以及会员国所表示的意

见和评论，

审议了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

关于其 1987 年会议工作的报告，“

感谢特别委员会在其 1987 年会议期间就预防和

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及可能导致国际摩擦或产生争端的

局势问题所取得的进展，

满意地注意到在特别委员会内就利用联合国内部

的斡旋、调停或调解委员会的提案所巳取得的进展，

注意到在编写《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手册草案》方

面所作的努力，

认识到特别委员会各成员和其它感兴趣的国家之

间举行会前磋商对帮助顺利执行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借

以完成其任务，特别是在主席闭的组成和工作安排方

面，可能有的重要性，

L 注聿到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

员会的报告；

2,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千 1988 年 2 月 22 日至 3

月 11 日举行其下届会议；

趴 请特别委员会 1988 年会议考虑到下文第 5

段的规定：

(a) 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各个方面的问题给

予优先，以便加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作用，

在这方面：

88《大会正式决议，第三十七届会议，补编第 1 号》 (A/

37/1), 

“同上，《第三十九届会议，补编第 1 号》 (A/39/1),

“同上，《第四十届会议，补编第 1 号》(A/40/1),

“同上，《第四十一届会议，补编第 1 号》(A/4 1/ 1).

“同上，《第四十二届会议，补编第 1 号》 (A/42/1),

“同上，《补编第 33 号》(A/42/33).

（一） 根据特别委员会 1987 年会议工作报告”

暂时通过的各段以及第 37、第 46 和第102

段中载列的其他建议攘制一份关千预防和

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和可能导致国际摩擦或

引起争端的局势的有关文件草案；

（二） 将文件草案提交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；

(b) 继续进行其关于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问题

的工作，在这方面，

（一） 继续审议关于利用联合国内部的斡旋｀调

停或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文件，“以便完成

这一文件并尽早向大会提出其结论；

（二） 审查秘书长关于编写《和平解决国家间争

端手册草案》的报告；

4. 请特别委员会继续积极审查联合国程序合理

化问题1

5. 还请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只要对其工作结果有

重大影响即应达成普遍协议的重要性；

6.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接受会员国的观察员参

加，其中包括参加其工作组的会议；

7. 清秘书长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一切协助；

8. 请秘书长根据特别委员会拟议的大纲和第六

委员会“和特别委员会“讨论时所表示的看法继续优

先编写一份关于和平解决国家间争墙手册草案，井在

最后拟定的手册草案提交特别委员会以前，向其l988

年会议提出工作进展报告，以期在后一阶段予以暹

过 1

9. 请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工

作报告；

10. 决定将题为鹹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

44A/AC.182/L.52 和 Rev.10,

"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四十二届会议，第六委员会第23至

第 28 次和策 66 次会议》以及更正．

“同上，《第四十二届会议，补偏第 33 号》(A/42/33）．第

二节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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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帅的项目列入其第四十三届会议的

临时议程．

1987 年 12 月 7 日

笫 94 次全体会议

42/158. 发展和加强各国间睦邻关系

大会，

姊记着联合国人民在《联合国宪章》中所表示的

．力行容恕，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”的决心，

回顺其 1970 年 10 月 24 日第 2625(XXV)号决议

核可的《关千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

的国际法原则宣言》，

霾顺其 1967 年 12 月 14 日第 1236(Xll)号、 1958

年 12 月 10 日第 1301(XIII)号、 1966 年 12 月 21 日

第 2129 (XX) 号、 1979 年 12 月 14 日第 34/99 号、

1981 年 12 月 9 日第 36/101 号、 1982 年 12 月 16 日

第 37/117 号、 1983 年 12 月 19 日第 38/126 号、 1984

年 12 月 13 日第 39/78 号和 1986 年 12 月 3 日第 41/

84 号决议，以及 1986 年 12 月 11 日第 40/419 号决

定，

憾记藩邻国之间由于各种原因，在许多领域存在

着多式多样的特别有利的合作互利的机会，而发展这

种合作关系可能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，

考蠡剿世界上巨大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变动以及

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巳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

空前密切，为各国推行的睦邻关系带来了新的内容，

因此更有必要予以发展和加强，

考虐剿有关发展和加强各国间睦邻关系的工作文

件、各国和各国际组织提交的关于睦邻关系的内容和

加强睦邻关系的方式和方法的书面答复、“各国就此

一问题表示的意见和第六委员会设立的睦邻关系小组

委员会的报告9

囡顺其意见认为，有必要继续审查睦邻关系问

题，以便加强和进一步发展睦邻关系的内容以及提高

其效果的方式和方法，并认为这种审查的结果可以在

适当时载入适当的国际文书内，

1 . 重申睦邻关系充分符合联合国的宗旨，并应

建立在严格遵守《宪章》和《关千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

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》所载各项原则

的基础上，因而其先决条件是反对任何谋求建立势力

范围或统治范围的行为；

2. 再次妻求所有国家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

全，根据这些原则发展睦邻关系；

3. 重申普遍推广行之巳久的睦邻惯例和某些与

睦邻有关的原则和守则，将可加强国与国间按照《宪

章》促进友好关系及合作；

4. 注意到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

会内执行工作的睦邻关系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屯

5. 决定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根据本决议和小组

委员会的报告，在睦邻关系小组委员会的范围内，继

续和完成识别井澄清睦邻关系基本要素的任务，并且

开始研拟一项关千发展和加强各国间睦邻关系的适当

国际文件，

6. 决定将题为“发展和加强各国间睦邻关系”的

项目列入第四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
1987 年 12 月 7 日

第 94 次全休会议

“见 A/C. 6/40/L. 28 和 Corr. I, A /C. 6/41/L. 14, A/C-

“见A/36/376 和 Add.1,A/37/476, A/38/336 和 Add, I, 6/42/L.6. 

A/40/450 和Add.1 和2.'"A/C.6/42/L.6.


